
《人形机器人应用环境数据采集规范》

（送审稿）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近年来，国家工信部、发改委等部委密集发布机器人相关的政策性文件，其

中包括支持机器人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支持机器人行业发展的投资和融资政策，

以及大力发展机器人新兴产业的政策措施等。如 2024 年 11 月，《5G 规模化应

用“扬帆”行动升级方案》中，提出推动基于 5G 的智能机器人、智能移动终端、

云设备等研发应用，推进 5G 与智能农机深度融合，提升基于 5G 的农业传感器、

控制器、机器人、无人机等智能化装备研发生产水平。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向高

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2024 年 1 月，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

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重点指出打造标志性产品要求做强未来高端装

备，人形机器人要求突破高转矩密度伺服电机、高动态运动规划与控制、仿生感

知与认知、智能灵巧手、电子皮肤等核心技术，重点推进智能制造、家庭服务、

特殊环境作业等领域产品的研制及应用。可以看出，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

机器人行业也已经成为深圳市、广东省乃至全国的重点发展领域和重点工作任务。

人形机器人作为具有类人形态、功能的智能机器人，与传统机器人相比具有

更强的适应性和通用性。人形机器人是国际公认的机器人技术竞争制高点，国内

外的头部科技公司，如特斯拉、亚马逊和小米等已经开始研发产品。预计到 2028

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在服务机器人中的普及率将达到 3.5%，市场规模超过 20 亿

美元。未来人形机器人将成为重大产业之一，具有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经济和社

会效应。然而，目前还面临着通用智能难、研究支撑平台和数据缺失、软硬件要

求高、系统集成难等多方面挑战。

国内缺乏具身智能研发过程中所需数据采集相关的标准，各行业环境/场景

数据没有互联互通，因此存在数据可利用率低、更新效率慢等问题。如何聚焦重

点、整合优势、补足短板、规划布局，加快人形机器人技术和产业发展、带动整

体生态发展成为重要课题。人形机器人应用环境数据采集标准的制定将促进人形



机器人的系统研发，推动整体规划布局走向产品成熟化、产业生态化，赋能机器

人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二、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4 年 7 月正式批准立项，由深圳市人

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提出，腾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国创具身智能机器人

有限公司、松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河海大学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院、工业

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诺亦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深圳赛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兆威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帕西尼感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起草。

2.主要工作过程

（1）预研阶段

项目预研阶段，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组织成立了标准编制组，落

实了标准主要内容、涉及范围、基本原则、时间节点等工作。通过收集、整理相

关技术资料，对机器人数据采集、数据处理的国内外相关现状展开调查研究并梳

理问题，为标准制定提供技术参考和支撑，并编制标准立项申报材料，申请立项。

（2）立项阶段

2024 年 3 月 6 日，市市场监管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专家对《人形机

器人应用环境数据采集规范》深圳市地方标准进行立项评审，经专家组评审，该

地方标准符合立项条件，批准立项。

（3）起草阶段

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6 月，标准编制小组快速推进项目研究、加快项目

执行进度，为实现预期目标，由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组织，采用线下、

线上结合方式召开《人形机器人应用环境数据采集规范》标准启动会及多次标准

讨论会，确定标准草案分工，共同对各章节内容进行补充完善。腾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国创具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松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河海

大学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院、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诺亦腾（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深圳赛西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帕西尼感知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等单位参与了会议讨论，并对标准提出修改意见。标准编制小组根据各专家提

出的意见进行多次整理并修改确定标准讨论稿，在进一步完善以及全文复核后，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4）征求意见阶段

2025 年 6 月至 7 月，起草单位充分讨论并修改完善初稿，形成《人形机器

人应用环境数据采集规范（征求意见稿）》，面向市、各区有关单位公开征集意

见。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本标准严格遵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的有关规定编写。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结构如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人形机器人应用环境数据采集模型、数据类型、数据要求、数

据接口要求、数据采集质量控制与安全控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人形机器人系统研发实际应用环境数据的体系规划、设计和建

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列出了本文件所引用的标准。

3. 术语与定义

本标准涉及的相关术语，参考已发布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并根据其在本

标准中特指的含义和内容对其进行定义。

4. 数据采集模型

本章利用模型图明确了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方法、处理方式和应用环境。

5. 数据类型



本章对人形机器人采集数据类型按照数据来源进行了划分。

6. 数据要求

本章对人形机器人中传感器数据、执行器数据、应用程序中间结果数据、参

数数据和配置数据的内容和格式提出了要求。

7. 数据接口要求

本章明确了采集数据的通信协议、传输带宽和可靠性要求。

8. 数据采集质量控制与安全控制要求

本章规定了全过程中的数据采集质量控制和数据安全控制要求。

9. 参考文献是本标准起草所参考的相关资料。

四、与国内外同类标准现状

国内外没有发布关于人形机器人环境数据采集的相关标准。

国际标准情况：ISO/IEC 8183:2023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Data life cycle framework该标准定义了整个AI系统生命周期

中数据处理的阶段及相关行动，包括获取、创建、开发、部署、维护和退役。但

没有对具体数据采集过程要求进行规定；ISO/IEC 5259-2:2024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Data quality for analytics and machine learning (ML) - Part

2:Data quality measures该标准规定了数据质量模型、数据质量度量以及在分

析和机器学习（ML）背景下报告数据质量的指南。

我国发布的数据采集和数据接口相关标准，包括：

（1）GB/T 42127—2022《智能制造 工业数据 采集规范》规定了智能制造

工业数据采集的通用规范。适用于离散及流程工业企业数据资源的规划和采集。

该标准对象为智能制造系统，是智能工厂场景下的实施应用，可提供参考价值。

（2）GB/T 36625.3—2021《智慧城市 数据融合 第3部分：数据采集规范》

规定了智慧城市数据融合过程中数据采集过程、数据采集内容、数据采集技术、

数据采集质量控制和数据采集安全控制。适用于智慧城市各系统的规划设计、建

设和管理，其他信息化领域的数据采集过程也可参考使用。

（3）GB/T 39401—2020《工业机器人云服务平台数据交换》规定了工业机

器人与工业机器人云服务平台数据交换过程中数据集成模型、数据分类、数据描



述规范和模型。适用于在运行生命周期内工业机器人与云服务平台之间信息资源

交换体系的规划、设计、建设和实施。

（4）GB/T 30269.702—2016《信息技术 传感器网络 第702部分：传感器接

口 数据接口》规定了传感器和传感结点的参数编码，以及数据交互规范。本部

分适用于传感器和传感结点产品的设计、生产、测试、系统集成与应用。

同时参考YD/T 4608.1—2023《5G网络测试数据采集统一文件接口技术要求

第1部分：文件基本结构要求》、YD/T 4608.2—2024《5G网络测试数据采集统一

文件接口技术要求 第2部分：采集事件要求》、YD/T 4608.3—2024《5G网络测

试数据采集统一文件接口技术要求 第3部分：芯片原始帧采集要求》、YD/T 4586

—2023《网络安全态势感知 数据采集要求》、YD/T 4848—2024《接入网运维智

能化技术要求 数据采集和通用数据模型》、JT/T 1394—2021《航标数据采集规

范》、DB31/T 845—2020《新能源汽车公共数据采集技术规范》、DB11/T 2107

—2023《供热系统智能化数据采集及通信规范》等，结合人形机器人所应用环境

数据采集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地方标准。

五、主要内容确定依据

1.数据采集模型

本标准中数据采集类型的设计，主要基于人形机器人实际运行环境及其本体

数据生成机制。人形机器人的数据采集行为直接发生于其应用环境中，其核心本

体数据源包括各类传感器设备、执行器状态信息以及任务程序运行数据，是获取

环境交互与本体状态的关键。这些数据最终将服务于人形机器人模型训练、系统

开发、系统调试与验证等核心应用场景。此结构设计符合机器人系统分层架构的

技术逻辑，能够满足全生命周期开发对数据的一致性和可用性要求。

2.数据类型

本标准依据人形机器人系统的核心构成要素（感知、执行、应用）划分数据

类型。环境与本体感知数据（摄像头、力传感器等）的分类对应机器人感知外部

环境和自身状态的需求，符合系统层级划分原则；执行器工作与反馈数据（电机、

减速器等）因其直接关联动作执行精度，需独立采集以满足控制可追溯性要求；

应用程序数据（参数、配置、中间结果）源自开发调试全流程的实际需求，参数



定义本体结构，配置设定工作模式，中间结果支撑算法验证。此分类体系完整覆

盖“感知－执行－决策”闭环，确保数据有效支撑模型训练、系统调试等核心应

用。

3.数据要求

本标准的数据内容与格式要求设计，遵循人形机器人系统全栈数据治理的核

心逻辑。内容需满足数据要素的完整性，通过统一纳入时间戳、设备/模块标识

与数据本体字段，确保传感器与执行器数据的时空可追溯性，强化应用程序数据

的模块溯源能力；参数和配置数据增设版本号与更新时间字段，以便于兼容系统

迭代。格式要求基于工程实践，强制同类数据格式一致性并优先采用通用结构化

格式，规范时间戳、参数值等关键字段的表达形式，同时引用 GB/T 30269.701

编码标准保障异构系统互操作性。

4.数据接口要求

本标准规范数据接口的通信协议、传输带宽和可靠性要求，源于人形机器人

多源异构数据采集的实际需求。设计兼容以太网/USB（有线）、Wi-Fi（无线）

和 CAN（高速串口）等通用传输方式，通过对齐工业标准保障传感器数据、执行

器指令、软件中间结果与硬件状态数据的无缝流转。带宽与可靠性指标的设定便

于直接响应高频环境感知、实时运动控制等场景的时效性约束，其技术依据参照

ROS 2.0 DDS、OPC UA 等成熟通信框架的验证结论，确保全链路采集的稳定性与

系统可集成性。

5.采集质量控制与安全控制要求

本标准的数据质量控制要求以 GB/T 36344 为基础，通过完整性（识别离群

值）、准确性（符合模型训练标准）、一致性（符合国家标准相关规定）、时效

性（及时更新）、可访问性（保障安全访问）、可追溯性（数据溯源）和信息标

注（转换为结构化数据）等七项原则覆盖采集全流程，确保数据可直接用于模型

训练与评估。数据安全控制聚焦生物识别数据（含人体图像、声音、指纹等），

依据隐私保护核心逻辑：保密性（防未授权访问与意外丢失）、目的限定性（限

定合法用途）、数据最小化（禁止过度收集）和存储限制（超期删除或匿名化），

形成符合 GDPR 等国际规范的技术实施方案。



六、标准中涉及专利和知识产权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和知识产权问题。

七、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通过统一人形机器人应用环境数据标准、

提升数据质量和接口要求，能够为企业降低研发门槛与成本，解决数据采集过程

中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数据格式不一致等问题，提高数据的可用性和可信度。提

升数据管理和信息安全水平，促进数据共享与流通，促进产业链协同，实现数据

价值的最大化。从而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化落地和在家庭服务、医疗护理、教育

辅导等高价值社会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

八、与我国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相协调配套。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编制组根据起草前确定的编制原则进行了标准起草，标准起草组前期进行了

充分的准备和调研，并做了大量调查论证、信息分析工作，标准在主要技术内容

上，在行业内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标准起草过程中未发生重大分歧意见。

十、实施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

拟通过开展标准的宣贯、培训和标准实施跟踪检查等方式推动标准实施。

十一、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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